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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
“我对这个结果基本认可。”业主栗魁是

此次赔偿维修损失最多的一位，他应拿到
1.3万余元。他说满意的是，之前全国都有
类似的案例，法院最后多是通过《物业合
同》判决物业公司承担责任，但这次金水区
法院突破了原有的一些判例，将开发商的
责任也追加进来，这还是不多见的，也是法
律的一大进步。这也是《物权法》颁布以来
出现的新气象。

不过，他对法院没有将贬值损失算进
去有些“意见”。他说，贬值损失确实也是
损失的一部分，法院可以通过鉴定方式去
衡量，但因法院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包括
交通事故在内，都没有贬值损失，这在法
律上是存在争议的，“既然有争议，我也能
理解”。

采访中，大多业主基本上都很满意这个
判决。

政协委员：不知开发商是
怎么拿到“合格”证书的

省政协委员刘哲说，车库被淹案大家都
很关注，今天有了这样的判决结果，相信车
主基本能够接受，也维护了业主的合法权
益，对法制化建设是一种促进，对公民依法
维护自己的合权益有很大的启迪和示范意
义。以后，大家遇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
以拿起法律武器，毕竟这里提供了一个示
范案例，有先例可援，而不要采取其他激
烈、不理性的对抗行为，这对社会稳定和谐
也是有益的。

“车是高档消费品，浸泡一次，即便修好
了，也会贬值很多。”刘哲说，法院没有支持
业主的贬值损失，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我国法
律没有规定，但是应该将贬值损失算进去。

同时，他认为，少量的维修赔偿达不到
警示开发商的目的。法庭上，开发商拿出了
一大堆“合格”证书，但是很明显，这个小
区当初销售时，下水管网没和市政管网连
接，完全不具备正常下水排水功能，这是无
可辩驳的，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拿到这些
证书的。

据了解，开发商和物业公司都不满意这
个判决结果，尤其是物业公司认为被判承担
的责任太大，准备上诉。

线索提供 成龙 金研

庭外声音

21世纪社区淹车案判了
六车主获赔3.65万元

车主“基本满意”，物业准备上诉

本报曾连续追踪报道的“21
世纪社区的地下车库被淹案”，昨
天一审有了结果，法院判决开发
商和物业赔偿车主维修费用3.65
万余元，不支持车辆贬值损失赔
偿。尽管如此，大多数车主都表
示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因为
法院也认为开发商和物业称的不
可抗力理由不成立。不过，业主
也提出最大的疑义：车辆的贬值
损失为何没有赔偿？

晚报记者 鲁燕/文 周甬/图

事件回放
暴雨惹祸，地下车库近

200辆车被淹

车主栗魁的案子第一个开庭。律师出身
的他拿出了许多证据证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
存在过错。他说，当天他的车子被水淹了 17
个小时以上，车内的手提电脑也被泡在水
中。而这个车库物业公司一直收取着车辆的
停车看管费用，“安全应该得到保障才对”。

栗魁说，这个小区的车库之前已被淹过好几
次，但都没有引起物业公司的足够重视。去
年 7月 12日，在郑州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
的前提下，物业公司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他还认为开发商的过错在于车库设计、
建造存在问题。

昨日，金水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认为车主

们的损失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但我国民法
认定不可抗力应当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即
以当事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以此来判
断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当天降雨量之大可
能是当事人不能预见的，但是根据现有的技
术经济条件，是否不能克服，或者不能避免损
害后果的发生，需要由物业公司和开发商承
担举证责任。

开发商举证称排水设计规范最多 3年一
遇，当天是30年一遇的强降雨，超出了设计规
范要求，构成不可抗力。但是国家标准规定，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应根据汇水地区性质、地
形特点和气象特点等因素确定。物业公司和
开发商虽称本次降雨为 30年一遇，或者超过
30年一遇，但均没有证据足以证明。

因此，法院认为，根据技术经济条件，以设
计重现期作为重要参数的室外雨水管渠设计
应当能够避免一定强度以内的降雨造成的损
害，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

因为地下车库的所有权人是开发商，物业
公司收取车位费，车主系有偿使用，所以，物业
公司应当负有保障原告停放在地下车位的车辆
及其他财产安全的义务。物业公司未充分尽到
上述义务，致使原告受到财产损失，应当对原告
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开发商应当对小区
专有部分和公共部分的排水设施的设计、施工
对业主负责，而且小区公共排水系统未并入市
政管网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之一，这点物业
公司举证称国基路排水设施不达标、未并入市
政管网，开发商对此也并无异议，应当与物业公
司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至于车主请求两名被告赔偿车辆的贬
值损失，并申请对车辆的贬值损失进行鉴
定，法院认为，车辆已经维修，维修可以达到
恢复原状的结果，通过赔偿维修费用可以赔
偿原告的损失。所以，对贬值损失赔偿不予
支持。

除一业主没有拿出所受损失的证据，驳回
起诉外，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向栗
魁等6名车主共赔偿维修费3.65万余元。

去年7月11日深夜，郑州一场暴雨，使21
世纪社区的地下车库一片汪洋。12日一早，近
200辆车的主人看到自己的爱车漂在水里，欲
哭无泪。

“我花 160万元买的奥迪A8轿车，平时
都宝贝得不得了，一下子泡在 1米多深的水
中……”车主齐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
异常激动。他说，车子被淹后，4S店来人说，
至少得花45万至50万元修理费。而车内放
的烟、手机及一块价值 4.7万元的欧米茄手
表也都被水泡毁了。

他们随即与开发商和物业进行交涉，但
始终没有结果。不满开发商的态度，7名车
主将开发商21世纪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开发商）和郑州宾至新世纪物业公司
（原新世纪物业管理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
司）告上法庭，他们的理由是物业公司疏于
监控没有及时发现险情，开发商建的车库设
计有缺陷，讨要损失 12万元。今年 6月 10
日，此案在金水区法院开庭。

庭审现场

车主：物业和开发商存在过错

法庭上，物业公司一再强调这是一起不可
抗力造成的事件。当天天气预报不准确，物业
公司也只是服务机构，“抢险工作”只是他们工
作的局部附属职能，他们并不具备专业的抢险
素质和设施。“在这次灾害面前，我们已经采取
了事前、事中、事后的预防、抢险、补救措施。”事

发当日，物业公司应当值班的人员都在岗，当1
号车库出现险情时，他们通过呼喊、敲门、打电
话等一切可用的方式告知业主紧急避险，同时
又进行垒沙袋、堵水等办法调集甚至购买水泵
进行抽水。能用的办法都用了，但终因力量不
足、雨水来势太大太猛而未达到理想效果。

物业：采取措施，但未达到理想效果

开发商认为，去年 7月 12日～13日的强
降水过程是一起强自然灾害，其重现期超过
30年，远远超过新楼的施工设计和设计规范
要求，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
不可抗力，应该按照不可抗力的规则解决有
关损失问题，其损失不应该由开发商承担。
对于业主提出的车库设计、建造存在问题，开

发商拿出了许多证件证明“不存在设计缺陷
和瑕疵”。

法庭上，开发商认为造成车库被淹的
严重后果的最主要原因是市政公用部门严
重不负责任，不正常启用沙花干沟提灌站
强制排水导致国基路严重积水倒灌入 21
世纪社区。

开发商：强降水是自然灾害，是不可抗力

一审判决
大雨不构成不可抗力，六车主获赔3.65万元


